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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藏族自治州藏语文工作条例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３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５年５月３１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促进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
《玉树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和有

关法律、法规，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都有
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使民族语言文字为巩固和发
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三条　藏语文是自治州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行使权利的主

要语言文字之一。自治州自治机关执行职务的时候，通用藏汉两
种语言文字。
第四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坚持藏语文工作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的原则，加强基础工作，拓宽使用范围，促进藏语文的学习和使用。
第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干部职工互相学

习语言文字。藏族干部职工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
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职工
也要学习藏语言文字。
第六条　自治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管理全州藏

语文工作。其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检查督促本条例的实施；
（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本条例，制定藏语文工作的

实施规划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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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和指导藏语文教学、科研、编译、新闻、广播、出版、古
籍整理等工作；

（四）组织藏语文的学术研究、协作交流、业务考核和专业人员
的培训工作；

（五）管理藏语文规范化、标准化及其推广工作；
（六）承担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的主要公文、会议材料和有关

资料的翻译，指导全州地方国家机关的翻译工作；
（七）审定自治州重要地名、机关名称、公章、牌匾和产品名称

等的标准译文；
（八）检查和指导全州藏语文的学习和使用，协调有关藏语文

工作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
第七条　自治州所辖县设立藏语文工作机构，管理全县藏语

文工作。
第八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在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科

技、卫生、体育、广播、影视、出版等领域中，加强藏语文的学习和使
用。
第九条　自治州制定、发布的单行法规和地方国家机关下发

的文件和布告、公告等主要公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下发农村牧
区的宣传材料以藏文为主。
第十条　自治州地方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

证件、公文头、会标、信封、广告等，同时使用藏汉两种文字。
第十一条　自治州内县城、乡镇的主要街道名称、门牌、路标、

界碑、公用设施和汽车门徽等，同时用藏汉两种文字标明。
第十二条　自治州内服务行业的经营项目、商品名称、价格

表、发票、收据等，可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
第十三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召开的大型会议，必须同时使用

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自治州内的工作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召开的
会议，根据需要，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
第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地方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在

招聘人员时，根据行业和专业的实际需要加试藏文；在技术考核、
评定中级职称时，应考者兼通藏汉两种文字的，可以免考外文。
第十五条　自治州内的藏族公民可以用藏文书写各类文书。
第十六条　自治州地方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受理和接

待各民族公民来信来访时，使用来信来访者所通晓的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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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审理、检察
案件时，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对于不通晓汉语
文或者藏语文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自治州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

其他法律文书，根据需要，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藏汉两种文字。
第十八条　自治州内的民族中、小学以藏语文教学为主，在适

当年级加设汉语文课；普通中、小学以汉语文教学为主，根据实际
情况，在适当年级加设藏语文课。
第十九条　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加强藏汉两种语言文字教

学，培养兼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师资。其他专业学校或专业班、
职业学校或职业班。根据专业需要，可以用藏语文教学或者加设
藏语文课。
第二十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重视中青年干部职工的藏语文培

训工作，加强农牧民群众的藏文扫盲工作。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办好藏语广播电视，逐步增加

自办节目。自治机关积极创造条件，创办藏文报刊。
自治州内的书店和邮电部门要做好藏文图书、报刊等的发行、

投递工作，逐步扩大藏文图书的种类和范围。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文艺工

作者使用藏语文从事科研、撰写论文和著作，进行文艺创作和演
出。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藏语文工作队伍的建设，

通过多种形式，有计划地选送藏语文工作者到州外高等院校和研
究部门深造，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业务素质。
自治机关加强藏语文翻译工作，搞好译文的标准化、规范化。

藏语文翻译工作者按国家规定评定职称，享受专业技术人员待遇。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内的各级工作部门配备兼通藏汉两种语

言文字的工作人员；服务行业应当有懂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人员。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对藏语文科学研究工作的

领导。藏语文的科学研究应侧重于藏语文的基础研究和现代藏语
新名词、新术语、科学技术用语的应用和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重视搜集、整理、编纂和翻译藏

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藏文古籍文献。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对熟练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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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对从事藏语文教学、科研和翻译等工作，并
取得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制

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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